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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l020號

聲 請 人 簡宏志
上列聲請人因請求回復原狀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

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14年度簡上字第 93號民事判

決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),及其所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

之 2第 1項規定 (下稱系爭規定)、 經濟部中華民國 l08年 7月

31日 經商字第 10802043480號 函 (下稱系爭函)、 經濟部商業發

展署 l14年 9月 2日 禮券期限爭議處理參考指引 (下稱系爭參考

指引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其聲請意旨略

以 :1.系 爭規定過度限制上訴至法律審之機會 ,使法律審法院無

從審查事實審法院法律適用之正確性 ,應屬違憲 ;2.系爭函及系

爭參考指引增加授權規範所無之規定 ,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,且未

依法定程序公布 ,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;3.系 爭確定終局判洪因適

用違憲之系爭規定、系爭函及系爭參考指引而違憲 ,且未依消費

者保護法第 ll條第 2項規定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、錯誤適用

民法第 1條有關習慣部分 ,造成買賣及贈與契約遭受根本上之動

搖 ,侵害人民之財產權及訴訟權 ,有明顯判決違背法令之瑕疵等

言吾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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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 ,其情形不

可以補正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59條及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又 ,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

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

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田各基本

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

之情形時 (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

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

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

值 ,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

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。

三 、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,經查 :

(一 )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並未適用系爭規定 ,聲請人不得對之聲請法

規範憲法審查 。

(二 ) 系爭函係主管機關回覆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詢問之個

案函復 ,並非前揭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法規範 ,

聲請人不得持以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(三 ) 系爭參考指引乃作為禮券記載期限所生消費爭議提供一般性

判斷標準 ,供各禮券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案件時

參考 。是聲請人就系爭參考指引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,實

係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援引系爭參考指引所表示之見解是否

違憲予以爭執 ,應屬裁判憲法審查之審酌範圍 ,爰於系爭確定

終局判決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,併予審究 。

四 、本件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,核其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

見解 ,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

爭確定終局判決 ,究有何誤認或忽田各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

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。是本件聲請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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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憲訴法上開規定之要件均不合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更

6     月

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3       日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4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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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021號

聲 請 人 廖宗淥
陳榆姍

共   同

訴訟代理人 張進豐律師
上列聲請人因告訴妨害自由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案件

,聲請裁判憲

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l14年度聲自字第 9號刑

事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認定事實、適用法律均不合於

經驗法則 、論理法則 ,亦與憲法保障人民一般行為自由、名譽權

之意旨不符 ,有牴觸憲法之情事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 )所定要件 ,其情形不

可以補正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59條及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又 ,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頂

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

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

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

之情形時 (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

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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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

值 ,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

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,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見解 ,

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,究有何誤認或忽略

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

憲法之情形 。是本件聲請與憲訴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 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3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孫國慧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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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023號

聲 請 人  工澤庸

陸春香

王映筑

楊工照子

工玉女

工培基

王萬子

共同訴訟代理人 楊國宏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請求國家賠償事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、本件聲請人因請求國家賠償事件 ,認臺灣高等法院 112年度重上

國更六字第 1號民事判決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)違憲 ,聲請

裁判憲法審查 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就原因案件

系爭土地價值之認定 ,僅以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

估價報告書 (下稱系爭估價報告)之結論為據 ,無視於煞爭土地

係因遭國家機關設置為道路用地 ,始導致其市價與一般土地有異 ;

依司法院釋字第 400號解釋意旨 ,縱使國家基於公益目的 ,亦不

得罔顧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,而要求人民犧牲個人之財產以

完成公益事業 ,故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已牴觸憲法第 15條所保障之

財產權等語 。

二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之受判決人工焜池於本件聲請前死亡
,由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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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繼承人陸春香及工映筑為本件聲請 ,先子敘明 。

三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

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
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

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
理 ,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又 ,憲訴

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

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

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

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(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

照)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

查 ,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

利與憲法價值 ,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

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。

四 、查聲請人主要係爭執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以系爭估價報告 ,而非聲

請人所主張之臺北市政府就系爭土地之徵收補償費 ,作為認定系

爭土地價值之基準 ,致使系爭土地價值遠低於土地公告現值 。核

其所陳 ,實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,與聲請裁判憲法審查

之法定要件不合 。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4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廖純瑜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5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024號

聲  請  人 呂文昇
送達代收人 :陳惠敏

訴訟 代 理 人 黃昱中律師
上列聲請人因選舉事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中華民國 l13年 1月 13日 第 16任總統副總統與第

l1屆立法委員選舉 (下合稱系爭選舉)之投票所設置事件 ,認最

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上字第 386號判決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)

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聲請人為戶籍

在臺中看守所之系爭選舉 「在籍」選舉人 ,無任何法律規定可限

制其受憲法第 17條保障之選舉權 ,惟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錯誤解釋

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 ,誤認聲

請人能否行使選舉權係立法者裁量範圍 ,並認臺中選委會及中央

選舉委員會無使聲請人得行使投票權之公法上義務存在 ,容許臺

中選委會得於法無明文規定之前提 ,逕以不於臺中看守所設置投

票所之不作為方式 ,侵害聲請人之在籍選舉權 ,其見解牴觸憲法

第 17條選舉權保障及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而違憲 ;系 爭確定終

局判決創設法無明文之「受別人在監所人身自由受限之個人狀況」

限制相關法律規定之適用 ,形同以 「受別人身分」對聲請人施以

差別待遇 ,致聲請人無法同其他在籍選舉權人得行使選舉權
,侵

害聲請人就系爭選舉之選舉權 ,違反憲法第 1條民主共和國原則、

第 2條國民主權原則 、第 7條平等原則 、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 、

第 129條 、第 130條 、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第 2條 、選罷法第 3條

第 1項之普通選舉原則等語 。

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

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

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

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

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。又 ,憲訴法第 59條第

l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

級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

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

憲法之情形時 (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

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

價值 ,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

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。

三 、核其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,爭執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認事用法

所持見解 ,尚難謂已具體敘明該判決究有何誤認或忽略憲法基本

權保障之重要意義 ,或有何違反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。是

本件聲請與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不合 ,爰依上開規定 ,

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4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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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025號

聲  請  人 陳志賢
上列聲請人因定應執行刑案件 ,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人民

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4日 憲法訴訟法 (下

稱憲訴法)修正施行 (下同)前 已送達者 ,上開 6個月之聲請期

間 ,自 憲訴法修正施行日起算 ;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,審查庭得

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59條 、第 92條第 2頂前段及第

15條第 2項 第 4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本件聲請人因定應執行刑案件 ,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l07年

度聲字第 1155號刑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所適用之刑法第 51

條第 5款及第 53條規定 ,違反平等原則 、人身自由及比例原則 ,

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經查 ,聲請人曾就系爭裁定提起抗告
,經

最高法院 l07年度台抗字第 1149號刑事裁定 (下稱最終裁定),

以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,最終裁定並於憲訴法修正施行前完

成送達 ,．l任聲請人遲至 l15年 4月 28日 始提出本件聲請 ,其聲請

顯已逾越法定期限 。是本件聲請不合法 ,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4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

書記官

月

朱倩儀

5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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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l026號

聲  請  人 杜味芳
上列聲請人因傷害案件 ,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分

別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本件聲請人因傷害案件 ,據最高法院 114年度台上字第 5198號刑

事判決 ,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。惟查 ,本件聲請書僅記載聲請人就

原因案件所涉程序事實之主張 ,並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爰依

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4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5 日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l032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55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

法訴訟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55號裁定所不當

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

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

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:爰

基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 ﹍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」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
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」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6牛」。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。┘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>、見範所表示之見解
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l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」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年   6   月   8    日中 華 民 國 115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涂人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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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1039號

聲 請 人 許金龍
許耿地

許明多

許明義

許家河

上列聲請人因請求國家賠償事件 ,聲請憲法法庭裁判。本庭裁定如下
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。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之地上權有登記錯誤之情形 ,地政機

關應依土地法第 69條更正登記 ,以維物權圓滿行使之狀態。然地

政機關不但拒絕辦理更正 ,竟擅自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8條塗銷聲

請人之地上權 ,致聲請人受有損害。聲請人依土地法第 68條及國

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 (下併稱系爭規定)提起國家賠償訴訟後 ,

曾經最高法院認定地政機關有未履行覈實審查及命補正之義務情

事並發回更審 ,但更二審之臺灣高等法院 113年度上國更二字第

1號民事判決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)卻以地政機關已善盡其注

意義務 、更正登記有違登記之同一性及地政機關係依法塗銷登記

等理由 ,駁回聲請人之上訴確定 。聲請人認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係

違憲判決 ,應受違憲宣告 ,並廢棄發回管轄法院 ;爰就系爭規定

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綜觀本件 「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」所述意旨
,聲請人應係就系

爭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本庭爰

⊥



依比審理 。

三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疋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

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

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

適用 ,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

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

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

持之法律見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

正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

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

理由揭明 :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

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⋯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

務⋯⋯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

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憲

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四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就法院認事用法當否之事項 ,執其

主觀意見 ,泛言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牴觸憲法 ,尚難認對於系爭規

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解釋 、適用 ,有何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

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,已

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憲訴法

2



中

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 國  115  年   6  月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8     日

楊惠欽

陳忠五

尤伯祥

書記官 涂人蓉
月    8    日中 華 民 國 115年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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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040號

聲 請 人 甲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提審及聲請核發緊急保護令等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608號裁定
(下稱

系爭裁定一),及所適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 )第 39條 、

第 15條規定 ;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緊家護抗字第 1號民

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二 )、 l13年度家提字第 1號民事裁定 ,及

所適用之家事事件法第 97條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等規定 ;均牴

觸憲法 。爰持前開三裁定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就聲請人持系爭裁定一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:

(一 )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

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憲

訴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
(二 )綜觀聲請人比部分之主張 ,核係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

明不服 ,是此部分之聲請與憲訴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

正 。

三 、就聲請人持系爭裁定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
:

(一 )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

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

違憲之判決 ;前項聲請 ,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

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;當事人不在憲法法庭所在地

住居者 ,計算法定期間 ,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;聲請逾越法定期

1



限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憲訴法第 59條 、第 16

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(二 )經查 :聲請人曾就系爭裁定二提起再抗告 ,因被害人於訴訟程

序中死亡 ,法院依法視為程序終結並已於中華民國 113年 l1月

6日 發函通知聲請人 ,比有電話紀錄在卷可稽 ,而得寬認系爭裁

定二屬憲訴法第 59條所稱不利確定終局裁判。．l任本件聲請書 ,

聲請人係於 l15年 4月 1日 提出於憲法法庭 ,經依憲訴法第 16

條第 1項本文規定扣除在途期間後 ,本件比部分聲請顯已逾越

前開憲訴法所定之法定期限。

四 、就聲請人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家提字第 1號民事裁定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:

(一 )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

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

違憲之判決 ;前項聲請 ,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

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;當事人不在憲法法庭所在地

住居者 ,計算法定期間 ,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;聲請逾越法定期

限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憲訴法第 59條 、第 16

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聲請不備憲

訴法所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亦定有明文 。
(二 )經查 :聲請人曾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 2月 17日 l13年度

家提字第 1號民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三)提起抗告 ,惟未據

繳納抗告裁判費 ,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 113年 3月 6日 以同

字號民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四)命聲請人補繳裁判費 ,終因

聲請人逾期未補正前揭事項 ,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 4

月 12日 同字號民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五 )駁回其抗告確定。

是系爭裁定三未依法用盡審級救濟 、系爭裁定四屬中間裁定 ,

2



均非屬上開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。

又 ,系 爭裁定五係以寄存送達方式對聲請人為送達
,依法應自

寄存之 113年 4月 23日 起經 10日 生送達之效力 ,惟聲請人係

於 l15年 4月 1日 始提出本件聲請書於憲法法庭 ,經依法扣除

在途期間後 ,本件比部分聲請已逾越前述之 6個月法定期限。

五 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憲訴法前揭規定要件均有未合 ,爰依憲訴法

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 、第 6款及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

理三。

華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

中 民 6     月

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8     日

楊惠欽

陳忠五

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

書記官 涂人蓉
月    8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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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l041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762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73條 、第 l0l條 、第

l02條 、第 104條 、第 176條 、第 29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

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

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

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

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,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
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
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
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
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l

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⋯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⋯⋯ 。」

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

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日月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

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

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

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

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

憲法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

形 。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8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涂人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8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04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797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1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73條 、第 102條 、第

104條 、第 176條 、第 29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

第 284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

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

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

權等權利而違憲 ,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
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
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
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
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l

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⋯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⋯⋯ 。」

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

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

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

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

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

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

憲法之情形 ;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日月聲請裁判理由之情

形 。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8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涂人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8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043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405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

法訴訟法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405號裁定所不當

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

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

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,爰

基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
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
‵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
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」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
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」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件 」
ㄜ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 。」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
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」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涂人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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